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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iande Chemical Holdings Limited 
天德化工控股有限公司 
（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: 609） 
 

有關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的通函之 

補充公告 

 
茲提述天德化工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的通函（「通函」）

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建議重選董事及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（「通告」）。除內容另有規

定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俱有相同涵義。本公告旨在提供有關獨立非執行

董事的補充資料。 

 

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第二部的守則條文 B.2.4(a)條，若董事會内所有

獨立非執行董事均在任超過九年，本公司應在通告所隨附的通函及╱或說明函件中披露

每名在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姓名及任期。高寶玉先生自二零零六年十月四日起獲委任為

獨立非執行董事且已服務本公司超過 15 年。梁錦雲先生自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起獲委任

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且已服務本公司超過 15 年。劉晨光先生自二零零六年十月四日起獲委

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且已服務本公司超過 15 年。 

 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董事會確認通函及通告內所有資料維持不變。本公告是對通函和通

告的補充並應與通函和通告一併閱讀，且就此而言，現有的通函和通告的英文版本和中

文版本將繼續有效。 
 
 

承董事會命 

天德化工控股有限公司 

劉楊 

主席 
 
 
香港,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劉楊先生、王子江先生及陳孝華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高
寶玉先生、梁錦雲先生及劉晨光先生。 


